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一、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作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对公司即

将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相关数据和指标进行了审计。 

在对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公司内部审计制度中

关于对年度报告进行审计的有关规定，重点关注了以下内容： 

（1）财务报表编制是否遵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2）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是否合理、是否发生变化； 

（3）是否存在重大异常事项； 

（4）是否满足持续经营假设； 

（5）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或重大风险。 

我们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相关数据和指标不存在重大误差。 

二、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

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的资质和能力，与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关联人无关联关系，在对

公司 2023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过程中尽职、尽责，能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

遵守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道德规范，客观、公正地对公司会计报表发表了意见，切实履

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为保持公司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建议继续聘请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根据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予以审议。   

该议案董事会审议后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三、关于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作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对公司即

将披露的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相关数据和指标进行了审计。 

在对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进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中关于对季报进行审计的有关规定，重点关注了以下内容： 

（1）财务报表编制是否遵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2）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是否合理、是否发生变化； 

（3）是否存在重大异常事项； 

（4）是否满足持续经营假设； 

（5）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或重大风险。 

我们认为，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相关数据和指标不存在重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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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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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